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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中市獨居老人對居家服務的認知狀況與其相關因素，希望

能藉由獨居老人的角度來勾勒出居家服務的形象，並瞭解在台中市推行逾六年的

居家服務在其主要服務對象—獨居老人的認知中是一項什麼樣的服務。本研究係

以台中市政府社會局所提供之獨居老人名冊為抽樣母群體，由研究者偕同另兩位

共同進行資料蒐集的研究者於民國 94年 1月底至 4月底期間以面訪的方式蒐集到

169筆有效問卷資料，並以此作為本研究分析之對象。 

 

本章依據研究發現摘述出本研究的主要結論，並針對研究問題進行討論，據

此以提出一些建議供相關單位與工作者作為參考。最後簡要說明本研究在執行上

之限制，以及未來在運用本研究之發現時須注意之事項。 

 

第一節 本研究之主要結論與討論 

 

本節依照本研究所設定之研究問題為軸，針對獨居老人的基本特質、身心功

能狀態、所處情境、接觸居家服務的經驗感受、動機、期望，以及對居家服務的

認知狀況，依序於下文做說明，並就各研究問題進行討論。獨居老人對居家服務

的認知狀況，為利於說明，本節再區分為瞭解程度與主觀看法兩大部分進行鋪述。 

 

一、 受訪之獨居老年人的基本特質與所處情境 

1. 本研究之受訪對象男女比例相似，女性受訪者佔 50.9%，男性受訪者則佔

49.1%。在本研究抽樣的母群體—台中市獨居老人名冊中，男女比例約為六比四，

此一落差的形成，可能在於男性獨居老人在研究者以電話徵詢其受訪意願時便拒

訪之比例較高有關。受訪之獨居老人的年齡分佈偏高，平均年齡約為 80歲，六成

以上的受訪者之年齡係介於 76~85 歲之間。受訪的獨居老年人中，未曾有過婚姻

者佔 20.7%，其餘以喪偶之比率最高，佔 67.9%。不過有 77.6%的獨居老人是在有

子女的狀態下。進一步來看，受訪者真實獨居的有 75.1%，與配偶同住者佔 9.5%，

其餘約一成五的受訪者是另與他人同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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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訪對象中有 31.4%是未曾受過教育，而曾受教育者之教育程度以小學程

度為眾，佔受教育者中的 39.7%。若從受訪者的受教育年數觀之，受過 16 年以上

之高等教育者約有 7.7%，而受教育年數在五年以下(含未受教育者)的獨居老人將近

半數。綜合而言，台中市獨居老人的教育程度不算高，因此在進行服務推廣時須

注意到獨居老人此一特性。 

3. 在本研究的受訪對象中，近半數具有榮民(眷)身分，另外有 27.8%為中低收

入戶。獨居老人當中具榮民身分者高達94.1%係由政府供給其主要經濟收入，獨居

老人中具中低收入戶身分者也有93.6%以政府補助為主要經濟來源，而一般戶中亦

有高達44.4%依賴政府補助為主要經濟來源。綜合來看，則獨居老人當中即有83.4%

需要依賴政府的經濟供給維生，獨居老人對政府高度的經濟依賴由此可見一般。

至於獨居老人的經濟狀況與收入來源，在本研究中可以明顯看到與其身分與經濟

別有極大關聯。有過半數的受訪者表示是在稍微吃緊與剛好足夠的狀態，約有八

成的獨居老人其每月平均收入在 20000元以下。具榮民身分者其每月平均收入較

高，值得注意的是，不具榮民(眷)身分也不屬中低收入戶的獨居老人其收入不見得

有中低收入戶之水準。 

 

    4. 有八成以上的受訪者表示在生活上需要他人的協助，而需要協助者當中也

是有八成以上有協助者。主要的協助者以其直系卑親屬、政府服務與鄰居為眾，

各佔 20.0%~27.%的比率。八成以上的獨居老人與鄰居有互動。與鄰居互動，並且

以鄰居為主要協助者，鄰居可以說是獨居老人值得重視的一項協助資源。 

 

5. 有75.7%的受訪獨居老人是需要定期就醫的，其中有約四成的獨居老人明確

表示就醫需要他人的協助。在需要他人協助就醫的受訪者當中，27.1%的人得不到

協助，29.9%的獨居老人是由直系的晚輩協助就醫，其餘就醫的協助者呈現相當多

元的狀態，政府服務、配偶、親友、鄰居、志工等都可以成為獨居老人就醫的協

助者。可以看見獨居老人不同型態的協助需求，是可以由不同的人來滿足的。 

 

    6. 受訪者使用正式福利服務的比率並不高，最多受訪者使用的正式服務為「緊

急救援生命連線系統」，但有使用的比率也僅有 14.8%；其次是「老人營養餐食服

務」，有 11.8%的受訪者使用此服務，其餘各項服務大多乏人問津。整體而言，僅

有24.3%的受訪者使用了正式的安全與住宅服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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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訪之獨居老年人的身心功能狀態 

1. 在日常生活活動功能(ADL)上，九成以上的獨居老人都能夠自力進行。研

究發現，在受訪的台中市獨居老人當中，有八成以上在吃飯、洗澡、穿衣、上下

床及上下廁所等五項日常生活活動功能上是不需要任何輔助即能夠自理。除洗澡

之外，其餘各項活動功能，受訪的獨居老人更有九成七以上都能獨立或藉由輔具

的輔助來完成。其餘少數在日常生活活動上需人協助者幾乎完全都能夠得到協

助。而此方面的協助者多由較親密的家人與親友來擔任。而在洗澡、穿衣上，機

構的服務人員亦成為重要的協助者。 

 

2. 整體而言，八成五以上的獨居老人在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IADL)方面是可

以獨立運作的。獨居老人在運作上較感困難的項目是室內、室外走動與簡單家事，

但以簡單家事、煮飯與購物等項目較需要他人協助，需他人協助的比率分別為

14.4%、11.4%以及 10.8%。獨居老人在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上所需要的協助較多，

但卻不如日常生活活動功能一般可以獲得充分的協助。此方面主要的協助者大部

分仍為家人與親友，但在洗衣、簡單家事與煮飯這三個項目上，以機構的服務人

員為主要協助者的比例頗高，從三成五到六成不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購物與

撥打電話上，鄰居也成為獨居老人重要的協助者。在不涉及肢體親密接觸的生活

功能協助上，獨居老人的協助者變得多元起來了。綜合觀之，台中市的獨居老人

在生活活動功能有高度的自理能力，僅少數人或特定活動會需要他人協助。 

 

3. 有 50.9%的受訪者認為自己的身體狀況還不錯，偶爾有一些小病；25.4%的

獨居老人認為自己的身體硬朗，健康狀況良好，認為自己身體不算好或很不好的

獨居老人僅有23.7%，顯見多數獨居老人對於自己的健康狀況有高度的評價。但其

實在比對受訪獨居老人的身體病痛與就醫情況，以及根據研究者之觀察，受訪獨

居老人對於自己的健康狀況可能有高估的傾向。 

 

4. 有56.0%的獨居老人是經常覺得沒有牽掛，且有將近五成的獨居老人是經常

覺得快樂或輕鬆自在，但也有約兩成的受訪者在平常的生活中是感覺不到快樂與

輕鬆自在的，而心中時時有所牽掛的獨居老人也有24.4%。整體而言，獨居老人的

心理情緒大多屬正向，似乎不如一般大眾所認為那樣悲苦，但值得注意的是，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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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問題可能有效度上的問題存在。研究者於訪談期間，發現有為數不少的受訪者

會以無奈的語氣回答正向的答案。在交叉比對受訪者的情緒與健康自評後，發現

受訪者的身心狀態是交互影響的。 

 

三、 受訪之獨居老年人接觸居家服務的經驗感受、動機與期望  

1. 獨居老人接觸居家服務訊息的管道包括有社會福利機構、朋友、鄰居、鄰

里長、電視新聞、報紙新聞、親人、區公所或市政府、醫院護理人員以及廣播節

目等。其中以社會福利機構為最主要的訊息媒介，知道居家服務的獨居老人當中，

有 62.9%係透過社會福利機構得知，其次是鄰居，但僅佔 10.1%。透過社會福利機

構接觸到訊息者有五成以上表示不太清楚，而透過鄰居接觸到居家服務者則僅有

約一成的人表示不太瞭解居家服務。其餘透過朋友、親人、鄰里長與區公所或市

府而接觸到居家服務訊息的獨居老人，大致上都能夠瞭解居家服務。但是否能據

此推論何一訊息管道較能將訊息清楚傳達則有待商榷，因為受訪者是否對居家服

務感興趣也可能會影響到其在接收訊息後能不能留下記憶。而受訪者透過何媒介

接觸到居家服務的訊息，有時候也意味著其是採取主動或被動姿態，如透過區公

所或市政府獲知訊息者，往往本身即有較高的需求或動機想知道一些照顧服務的

資源。此外，經交叉分析發現，獨居老人會因其經濟別與身分別之不同而透過不

同的媒介接觸到居家服務訊息，此外，居住在東區與西屯區的獨居老人有超過半

數並非透過社會福利機構而得知居家服務的訊息。 

 

2. 有六成以上的受訪者不曾聽過「居家服務」一詞，並且約五成的受訪者不

知道居家服務這一項服務。在知道居家服務的獨居老人當中約有半數正在使用居

家服務，但整體而言，在所有受訪的獨居老人中僅接近三成的人使用了居家服務。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之母群體為台中市政府社會局所提供之獨居老人名冊，故

列名於上的獨居老人原則上是定期會接收到社會局委託各區居家服務支援中心所

進行的電話問安或關懷訪視，也就是說這一些受訪者應屬於訊息刺激較多的一群

人。至於不在名冊上的獨居老人，其對於服務訊息的接觸是有可能更加匱乏的。

因此，台中市的獨居老人對於居家服務的認識，可能遠比本研究之發現為低，這

是特別值得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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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居家服務的獨居老人，據分析與其性別、是否使用正式服務以及生活

上與就醫時是否須協助之間有顯著的相關。經交叉分析發現，女性、使用正式服

務，以及生活與就醫上需要協助者，比較會去使用居家服務。 

 

4. 接受居家服務的獨居老人多數使用免費的服務，並且每週使用服務次數以

一至二次為主。在 48位使用居家服務的受訪者中僅 5人是付費使用居家服務，每

月所付的費用從 90元到上萬元不等。事實上，付費使用居家服務的這五位獨居老

人，有四人其每月所付費用在一千元以下，僅一人因臨時身體狀況不佳，而需要

長時間之照顧，故增加時數，付費達上萬元。此外，付費使用居家服務的此 5 人

僅一人是由其配偶付費，其餘均是本人自行負擔服務費用，因此可以看見，在無

特殊情況之下，獨居老人每月願意自行負擔居家服務之費用多落在千元以下，較

沒有使用高額服務之傾向。 

 

5. 近七成接受居家服務的獨居老人對社工員的感覺為很好或不錯，但也有高

達約三成的受訪者對社工員沒有印象。經交叉表檢視，雖然無法推論獨居老人對

社工員的感受與那些因素有顯著性的相關，但從分析結果中可以發現受訪者使用

服務時間的長短、情緒狀態與居住區域都有明顯的差別。特別的是，接受服務越

久者對社工員越感到沒有印象者不在少數。若從台中市居家服務的流程來看，原

因可能在於居家服務支援中心提供服務的第一至三個月為追蹤期，故服務提供初

期，社工員與服務對象會有較為密切的互動，因而反倒印象深刻。但服務滿三個

月以上者，依規定社工員每三個月也至少須前往訪視一次，而當居家服務支援中

心舉辦各項休閒活動時，接受居家服務的獨居老人也會與社工員有密切之接觸。

因此對社工員沒有印象者人數之多，是較值得注意的。 

 

6. 接受居家服務的獨居老人當中，對於服務員，有高於七成的受訪者感覺很

好或不錯，但卻也有約一成的受訪者對服務員的感覺是不好的。同樣以交叉表檢

視，結果發現受教育年數在16年以上者，對服務員的感受，所給予的評價顯得較

為嚴苛，大多對服務員的感受僅為普通或甚至不好。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根據

研究者訪談期間之觀察，發現多數高教育程度的受訪者在對服務進行評價時，會

考量到較多的面向，而不僅就情感與感受因素做評論，因此與教育程度較低的受

訪者呈現初步同的意見，教育程度高者以及對服務抱持負向感受者均不多，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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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負向聲音卻相當值得去關注。而研究對象的情緒狀態與其對服務員的感受之

間也存有某種形式的關係，此外，明顯可見的是居住在不同行政區的獨居老人對

於服務員的感受也會有所差別。由於台中市各區之居家服務業務係由不同機構承

辦，其提供服務的服務員自然也不同。倘若因服務員水準的差異而使居住在不同

行政區之獨居老人所獲的的服務品質有所差異，則應亟思避免，方能使台中市的

服務對象都能享有公平的待遇。 

 

7. 接受居家服務的獨居老人當中，對於居家服務的整體感受，有 66.7%的受

訪者感覺很好或不錯，另外有 27.1%的受訪者覺得普通，有 4.2%的人覺得不好。

受教育年數在16年以上者，有較高的比率會回答較為中立的答案，而不似受教育

年數在15年以下者多表示對居家服務整體感受很好或不錯。同樣的，情緒狀態與

居住區域不同，受訪者對居家服務的整體感受也會有所差異。 

 

8. 獨居老人是否會(想)主動申請居家服務與其性別、主要收入來源、是否使用

居家服務以及是否瞭解居家服務之間有顯著的差異。男性較為被動，而較為被動

者也較少使用居家服務，瞭解居家服務者也比較會(想)主動去申請居家服務，而不

瞭解居家服務者對申請居家服務的動機也就顯得薄弱，由此顯見，動機與對事物

的瞭解之間確實有其關聯性存在。 

 

四、 受訪之獨居老年人對居家服務的瞭解程度 

1. 獨居老人對於「居家服務提供家事服務」瞭解程度最高，89.4%的受訪者表

示瞭解居家服務有提供家事服務，僅 6.4%的受訪者表示不瞭解有家事服務。獨居

老人對於居家服務，比較瞭解的是政府為何提供居家服務、居家服務的服務對象、

有社工員、有服務員，並且對家事服務、身體照顧、精神支持等服務項目有較高

度的瞭解，但除了家事服務、身體照顧、服務員與服務對象以外，對於居家服務

其餘的部分，這些接受居家服務的獨居老人都至少有四成是不瞭解的；受訪者對

於每一區皆有專責的居家服務支援中心、居家服務申請方式、服務流程、補助規

定、服務費用、身體評估等方面都不甚瞭解，且除了瞭解程度較高的四項服務內

容之外，受訪者對於其他各項服務內容的瞭解程度均相當低，明顯可見受訪者對

居家服務的服務內容缺乏全面性的瞭解。對於較為艱澀的服務知識，年邁的受訪

對象不太瞭解是讓人不感意外的，只是如一定會進行的身體評估，以及可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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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務項目，若能夠提高服務對象的瞭解程度，則相信較能夠確保其權益。此外，

僅有約半數的服務使用者清楚提供服務的為服務員，而有許多受訪者認為前來提

供服務的是志工。對於志工或服務員，其實對接受服務的老人而言是會有所差異

的。一般而言，老年人對於志工由於感激其為志願服務故是不會有所要求與期待，

但服務員以志工之名提供服務，不僅名不符實，可能損及服務員專業形象的建立，

服務使用者的權益也可能因此受到剝削而不自覺。 

 

2. 獨居老人對居家服務的瞭解程度與其對居家服務社工員的感受、對居家服

務的整體感受以及是否會(想)主動申請居家服務之間有顯著性的差異。 

 

3. 教育程度對於獨居老人對居家服務的瞭解程度幾乎沒有顯著的影響，僅有

如申請居家服務的方式這一類較艱澀的知識，教育程度高者其瞭解程度才顯著較

高。 

 

4. 獨居老人對服務內容的瞭解程度與其居住區域、就醫協助的需求，以及是

否會(想)主動申請服務多有顯著的相關。顯見較強的動機與需求也會刺激獨居老人

對服務的認識。至於居住區域，由於台中市各行政區係由不同機構來執行居家服

務之業務，因此不同地區是否積極推廣以及所推廣的重點不同，也可能影響到獨

居老人對居家服務內容的瞭解程度。 

 

五、 受訪之獨居老年人對居家服務的主觀看法 

(一)對居家服務的整體看法 

1. 有八成的受訪者認同居家服務是一項好的服務。近五成的受訪者同意每個

人總有一天會需要居家服務，且僅約一成的人不同意此觀點，也就是說，受訪的

獨居老人大致上認為居家服務可說是一項社會上須具備的基本服務。其中性別與

此觀點有顯著的差異性。 

 

2. 儘管近五成的受訪者同意每個人總有一天會需要居家服務，但過半數的受

訪者不會去注意居家服務相關的訊息，更有近八成的受訪者(其中包括正在接受居

家服務者)沒有想到自己會去使用居家服務。上述的看法與性別和是否會(想)主動

申請居家服務有顯著的相關。認為每個人總有一天會需要居家服務，但卻沒有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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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自己會去使用居家服務，這形成一種矛盾的對比。但有可能是受訪者在接觸了

居家服務後才認為居家服務是一項每個人總有一天會用到的服務，而居家服務推

行至今也不超過七年，故受訪者多數是在接受服務時或前不久才接觸到居家服

務，因此不會想到自己會去使用居家服務。可以想見，維有具備基本的認識，人

們才有可能會再做進一步的思考。 

 

3. 有42.9%的受訪者表示使用居家服務是會感到不好意思的，僅不到四成的受

訪者坦然的同意接受居家服務不會感到不好意思，其餘的受訪者對於接受居家服

務可以說都有一些心理上的負擔與顧慮。而獨居老人此觀點與其是否使用居家服

務、對服務員的感受以及對居家服務的整體感受有顯著的相關性。其中對服務員

感受不好的獨居老人在接受居家服務時都會感到不好意思，而使用了服務且對服

務員感受良好的則在使用服務時便較感到自在，不會不好意思。服務員與服務對

象的接觸最為密切，而研究亦顯示獨居老人對服務員的觀感與其是否能自在的接

受服務有顯著的相關，故能不能帶給獨居老人好的服務品質與感受，服務員實扮

演著靈魂角色。 

 

(二)對居家服務的需求性 

    1. 有大約五成的受訪者認為居家服務是他們所需要的服務，居家服務對他們

而言是有意義、有幫助的。另外也大約有三成的受訪者不認為需要居家服務，居

家服務對他們而言是沒有意義與幫助的。整體而言，半數的受訪者認為需要居家

服務，居家服務對他們來說有意義與幫助，但是則沒有相對多的人認為非要不可。 

 

2. 基本上，獨居老人是否認為居家服務為其所需的服務與性別、居住區域、

生活和就醫是否需要協助、是否使用居家服務、接受居家服務的經驗感受、是否

主動申請居家服務以及對居家服務的期望等均有顯著的相關。 

 

3. 僅有25.0%的受訪者同意居家服務可以滿足其所有照顧上的需求，另外約三

成的受訪者不認為居家服務能夠滿足他們所有照顧上的需求。將近五成的受訪者

認為，居家服務僅能滿足其一部分的照顧上的需求，同樣也只有26.2%的受訪者認

為居家服務可以滿足他們所有照顧上的需求。換言之，有較多的受訪者視居家服

務為一種補充性的服務。不過正在使用居家服務的受訪者明顯的較不認為居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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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對他們而言可有可無，故對多數正在使用居家服務的獨居老人而言，居家服務

是其一項重要的支持。 

 

(三) )對居家服務費用的看法 

1. 對於補助限制與收費是否合理，多數受訪者因為不瞭解而不知道如何表示

看法。居家服務是不是值得付費？僅約三成的人同意值得付費，不同意的有

16.7%，視情況再決定是否值得付費的則為15.5%。36.9%受訪者認為居家服務應該

是一項免費的服務，僅17.9%的人不同意居家服務應免費提供。在這裡可以發現，

現階段獨居老人對於居家服務仍不傾向付費使用，但高比率的人不太針對此部分

表示明確的看法，可見多數受訪者對於居家服務的費用上仍缺乏概念。 

 

2. 獨居老人對於費用的看法與其經濟狀況和是否有主動申請居家服務的意願

有顯著的相關。此外，研究者在訪談期間亦曾遇多位受訪者表示，許多獨居老人

的經濟狀況不佳，即便是一般大眾認為低廉的服務費用，對他們而言都會是一項

沉重的負擔，因而寧可不使用服務。 

  

(四)對居家服務內容的看法 

    1. 高達約八成的受訪者認為居家服務的重點是打掃住家環境，且沒有人不同

意居家服務的重點是打掃住家環境，與其他各項服務內容的重要性相較，認為打

掃環境是重點的比率遠遠高出其他項目，可以說，在多數受訪者心中，居家服務

幾乎等同於打掃住家環境。其他各項服務項目都只有約三至四成的受訪者認為是

居家服務的重點，或者根本不為受訪者瞭解。 

   

    2. 居家服務所提供的家事服務是否就類似清潔公司一般，針對此看法表示同

意與不同意者各半。居家服務的區辨性顯得較為薄弱，這是在服務方案規劃上宜

注意之處。 

 

    3. 對於居家服務的重點為何，與獨居老人對居家服務的瞭解度、對居家服務

的期望以及和家人的互動狀況有顯著的相關性。如沒有家人或沒有與家人往來的

獨居老人比較會認為文書服務與代購物品也是服務的重點，這也間接的反映出需

求與看法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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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分析下來，發現獨居老人對居家服務的認識相當有限，而知道居家服務的

獨居老人大多對居家服務抱持正向的看法，其中約有半數認為居家服務是他們所需要的服

務，但較屬於一種補充性的服務，此外，其中亦有約半數的人認為使用居家服務是會感到

不好意思的。對於居家服務的費用，多數獨居長者均缺乏此方面的概念，實際上付費使用

居家服務者亦在少數。獨居老人對於「居家服務提供家事服務」瞭解程度最高，對居家服

務的服務內容缺乏全面性的瞭解。可以發現獨居老人的基本特質與身心狀態等與其對

居家服務的認知狀況之關聯有限，獨居老人所處的情境，如居住區域、經濟狀況、

是否使用正式服務資源與是否需要協助等，與獨居老人對居家服務的認知有所關

聯，但最主要與獨居老人對居家服務的認知狀況較有關聯的是獨居老人接觸居家

服務的經驗與感受，以及其對居家服務的動機與期望。因此居家服務會帶給獨居

老人何等的認知誠可謂事在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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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建議 

 

本研究實希望透過瞭解獨居老人對居家服務的認知狀況，得窺見目前所施行

之居家服務是否切合獨居老人對服務的認知，而獨居老人對於這項可說是專為其

特性設計的服務是否有足夠的認識並抱持怎麼樣的看法。並藉此可以提出一些參

考點，使台中市現行居家服務更臻成熟。以下便依據本研究之結論與討論，對相

關領域之實務工作提出幾點建議以為參考。 

 

一、加強系統性、全面性的服務宣導 

從以上的研究發現可以看到，台中市的獨居老人對於台中市現行居家服務的

瞭解相當有限。瞭解才能產生看法，刺激出動機。然而針對獨居老人所進行的居

家服務宣傳，目前主要是依賴社會福利機構來進行。社會福利機構往往囿於人力、

財力與物力的限制，因而只能運用較片面、零碎的方式來做服務的宣傳，獨居老

人所能擷取到的訊息往往也較不完整，無法對服務建立一一致性高的概念。在前

文的研究發現當中曾提到，獨居老人（即便是接受了居家服務的獨居老人）對於

居家服務的認識與觀念是相當低落與不一致的，並且接觸居家服務的訊息管道也

相當有限。倘若將居家服務之定位與優勢，針對全台中市進行系統性、全面性的

宣傳，而非僅僅針對可能需要服務的老年人進行服務之推廣，更進一步讓社會大

眾也瞭解居家服務之理念與功能，則獨居老人對於接受居家服務的心理負擔或可

減輕。此外，即便獨居的老年人較不接觸各項傳播媒體，也可因此間接由鄰居、

親友處獲得更清晰的訊息，在其有需要的時候得到所需之服務。 

 

二、善用獨居老人非正式支持系統的資源 

目前台中市接受居家服務的人口日益增多，但服務人力卻相當有限。在本研

究多處均發現，對許多獨居老人而言，鄰居是他們一項重要的支持系統，因此，

未來在服務的規劃上，除考慮志工人力的運用之外，也可考慮善用獨居老人的非

正式支持系統的支援。例如在幅員遼闊的屯區，可以考慮就偏遠但服務需求人數

較多的區塊，募集當地之民眾，施以訓練，或以志工形式或以兼職服務員的形式，

就近提供服務，使「鄰居」也成為一項正式的服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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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強居家照顧服務員的訓練以樹立其專業形象 

從研究中可以看見，服務對象能不能自在的接受居家服務實與服務員帶給他

們的感受有明顯的關聯。故宜加強居家照顧服務員之訓練，樹立服務員專業的形

象，以與志願服務有所區辨，方有助於居家服務更上層樓。此外宜重視精神支持

方面的訓練，使獨居老人在接受服務同時也能獲得更好的精神支持，方能更自在

的接受居家服務。 

 

四、建立一致的居家照顧服務員督導機制 

研究中顯示，不同區的居家照顧服務員帶給獨居老人之感受有明顯的落差，

顯見在不同管理機制下的服務員品質是有所不同的。雖然台中市不同行政區有不

同的機構在承辦居家服務之業務，但對接受服務的民眾而言，理因不宜因不同行

政區而有太大差異。是故建立一全台中市一致的督導機制，平衡各區服務員的品

質，方能保障所有接受服務者之權益。 

 

五、明確區分居家照顧服務員與志工之職稱與職責 

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常遇到接受居家服務的獨居老人表示，前來提供服務

者為志工甚或社工，而提供服務之服務員自稱志工或社工者亦大有人在，顯見這

些服務對象不僅對工作人員之職稱缺乏認識，也可能對工作人員應盡之職責有不

瞭解之疑慮，而照顧服務員對自身應盡之義務也有模糊其實之情況存在。在提供

服務時善盡告知之義務，不僅是維護服務對象權益之基本作為，同時也能夠避免

服務提供者與服務使用者未來可能之爭端。因此，居家照顧服務員之督導者宜提

醒提供服務之居家照顧服務員與志工，除善盡職責外，面對服務對象時也應避免

含糊其詞，而造成服務對象對工作人員職稱、職責之錯誤認知。 

 

六、社工員宜確實進行訪視督導之工作 

從本研究之發現中顯示，使用居家服務的獨居老人當中，仍有不少對社工員

是沒有印象的，且其中接受服務滿三個月以上者對社工員沒有印象之比率更出乎

意料的多。研究者在訪談的過程中，曾有一些受訪者表示，除一開始接受服務時

有一位工作人員帶居家照顧服務員前來，之後便不曾接觸到社工員，可見有一些

社工員可能有未確實做到追蹤訪視督導的情形。建議社工員應確實進行訪視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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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工作，以確實掌握服務與服務對象之需求之狀況，藉以維持甚或進一步提升服

務之品質。 

 

七、提供居家服務前應對服務對象做標準化的服務說明 

有鑑於研究的發現中多所顯示，獨居老人對居家服務的認識相當零碎，因此

建議社工員於提供居家服務之前，應對服務對象做一標準化的說明，宜避免服務

對象提出請求方進一步說明，因而造成獨居老人對居家服務認識的片面化。 

 

八、考量獨居老人之經濟狀況來規劃適當的收費規定 

在研究發現中可以看見，台中市獨居老人的經濟狀況普遍不寬裕，尤其值得

重視的是，所能獲得之服務補助最少之一般戶獨居老人，其每月收入可能更少於

中低收入戶之獨居老人。獨居老人由於較與他人同住之老年人可能更缺乏各項支

持與協助，因此對居家服務之需求可能較一般老年人更高。故此建議相關單位在

規劃居家服務之收費與補助規定時，宜考量到獨居老人之特殊情境與經濟狀況來

做適當之規劃。 

 

九、加強服務使用者付費之概念 

雖然目前付費使用居家服務之獨居老人比例相當低，且有不少獨居老人表示

因經濟因素故不考慮付費使用居家服務。然而先行普遍建立服務使用者對服務使

用付費之概念，當獨居老人之處境與需求有所變化之時，獨居老人方能夠有基礎

去思考合適的服務使用時數與可接受之服務費用。 

 

十、避免強化居家服務主要為協助打掃居家環境，發展居家服務之特色 

整體來看，獨居老人對居家服務的主要看法均認為居家服務主要在協助打掃

居家環境。雖然打掃居家環境為居家服務的重點之一，但並非居家服務的全部，

居家服務是應服務對象之需求，在服務對象的家宅中提供所需之服務。關於居家

服務提供居家環境清潔這一項服務，在研究中已顯示獨居老人幾乎都有所瞭解，

甚至有多人認為居家服務便是一項協助打掃的服務。因此，當進行居家服務宣導

與說明時，應避免再強調居家服務的居家環境打掃此一項服務，而應加強居家服

務其他各項服務之宣導。例如，精神支持的特性、身體照顧服務等都是現行居家

服務之特色。研究者曾在訪談中接觸一身體功能有嚴重限制的獨居老人，其在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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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中表示，知道居家服務，但認為居家服務是在協助做家事，不符其需求，因而

沒有申請居家服務之意願。當研究者說明現行居家服務尚有身體照顧、精神支持

等服務項目時，此位受訪者方欣然表示，一直很希望能有可靠、體貼的專業人員

協助其沐浴。在研究中也顯示，在較為親密接觸的協助當中，洗澡是獨居老人較

能接受機構人員協助之項目，因此，培養居家照顧服務員此方面之能力以更多元

的滿足服務對象之需求，並以重視精神支持的服務態度為特色，實是現行居家服

務可以再努力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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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所遭遇到最主要的限制在於抽樣之母群體之代表性。在本研究之問題

陳述中曾提到，台中市的獨居老人據推估約有一萬多人，但從台中市政府社會局

所取得之獨居老人名冊僅有 711 人，此間落差極大。此外，本研究抽樣之母群體

為台中市政府社會局所列冊管理之獨居老人，因此其接收到的社會福利資訊可能

較未列於名冊上之獨居老人多得多，故未來運用本研究之發現者宜注意其推論上

的限制。 

 

近年來，由於獨居老年人口數持續攀升，故對於獨居老人相關議題的探討也

漸漸增多。建議有關當局能夠針對台中市獨居老人進行全面性的清查，以增進對

台中市獨居老人真實的瞭解，並責成相關研究與工作之落實，使台中市獨居老人

能獲得更佳的生活品質。此外，也能夠避免許多的研究者不斷針對少數的七百多

位獨居老人進行研究，這不僅將使研究的信效度流失，甚為可惜，亦會使得這些

獨居老人生活倍受干擾，因而違背了研究者之初衷。 

 

在本研究中發現，是否曾使用過居家服務的獨居老人其對居家服務的認知狀

況有多處顯著的差異，但本研究礙於時間限制，未能進一步針對此一議題作進一

步的探討。故建議未來對台中市居家服務相關研究有興趣者，可以進一步朝此方

向進行探討。 

 

本研究在資料蒐集期間共接觸 362 位列冊於台中市獨居老人名冊之老年人，

亦即接觸了超過本研究母全體半數的樣本，然而最後成功獲得之有效樣本僅 169

份，經分析未能獲得有效資料之原因後發現，有 93位獨居老人拒訪。研究者在資

料蒐集的過程中發現，這些拒訪的獨居老人除有部份表示，因自覺生活沒有問題，

不願受到打擾而拒訪外，有不少拒訪的獨居老人則是抱持消極、負向的態度，不

太願意有太多的社會接觸，這一類拒訪的獨居老人相信更需要去關懷。於此可以

發現，在本研究中拒訪之獨居老人，確實有較不同的特質，而他們具備了什麼樣

的特質，對居家服務的認知狀況為何則無法在本研究中探知，而本研究結果之推

論也將受到此狀況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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